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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8/2021_2022__E3_80_8A_

E5_BB_BA_E8_AE_BE_E5_c59_258027.htm 《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已经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朱基2000年1月30日 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

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

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

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

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

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

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

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

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

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

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

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

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

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



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

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

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

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

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

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

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

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

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

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

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

应当保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

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

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

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

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



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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